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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111學年度辦理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選拔工作期程表 

工作事項 111學年度 備註 

前至簽核作業 
111年 8月 1日(一) 

至 9月 16日(五) 
發函各校 

公告計畫 111年 9月 16日(五)前  

校務行政系統填報 
111年 9月 16日(五)08:00 

至 10月 21日(五)16:00止 

1.填報期限 111年 10月 21

日(五)16:00止。 

2.文件資料 111年 10月 21

日(五)當日寄件證明為準。 

截止收件 

111/10/21(五)前(以郵戳為憑) 

未依時限規定內寄送推薦表和完

成校務填報之學校，皆不列入評

選。 

寄送至承辦鄧公國小學校 

資料整理及初選階段 
111年 10月 24日(一) 

至 11月 18日(五) 
  

公告初選及訪視名單 預定 111年 11月 18日(五)前  

複選訪視期間 

(視情況彈性調整) 
111/11/21(一)到 112/1/13(五) 

原則由評審小組實地查訪及

面談通過初審者，惟視狀況，

採滾動修正，如線上觀課、訪

談方式進行，另函通知。 

複選作業期間 112/1/13(一)到 112/2/10(五)  

公告本市優良特師 預定 112/2/24(五)前  

薦送教育部人員說明會 

(視情況彈性調整)  

1.第 1次 112/3/10(五)111年度 

  教育部獲獎人員分享與專家指 

  導。 

2.112/3/11-3/29撰寫送部資料 

3.第 2次 112/3/31(五)112年度 

  被推薦人員作品簡報與專家指 

  導。 

 

薦送教育部 依教育部規定(預定 4月中旬) 
另函通知薦送時間與相關繳

交文件 

 

 
 

 


